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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安全指導原則 

指導原則預計達成目標 

本指導原則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資源回收處理工廠廢棄物分類，

並針對一般廢棄物部分，預想火災可能產生的危害，避免或減輕潛

在危害風險，以及搶救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時應注意之安全事項，

於執行此類對象物火災搶救時兼顧搶救效能與消防人員之安全。 

所有搶救行動，應衡酌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採取適當之搶

救作為；如確認無人命需救援、疏散或受災民眾已無生還可能，得

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指導原則摘要 

一、 前言 

二、 災害特性 

三、 災害歷史案例 

四、 安全注意事項 

五、 結語 

 

指導原則本文 

一、 前言 

地球資源逐漸匱乏，政府除實施廢棄物減量策略外，更積極推

動廢棄物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帶動資源再生產業發展，不僅可使垃

圾減量，更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但當廢棄物的回收價格下滑時，

回收廠的廢料就可能無處可去，一旦暫存量暴增，回收工廠面積不

足以應付堆置，除造成民生、環境等問題，大量堆積的廢棄物更增

加了火災發生的可能性，而這些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災害起因大

多為電氣、可燃性氣體、危害性化學物品或人為用火用電不慎等因

素所造成。 

本指導原則無法涵蓋之特殊情況（非正常環境）下，現場人員



 

第十九章-2 

應發揮其專業評估判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情況，作

最適時適切之反應處置。 

 

二、 災害特性 

(一) 回收物品數量多、種類雜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通常不只回收一種物品，環保署目前公

告應回收一般廢棄物項目分為容器與物品兩大類，細分 13 類

33 項，回收數量多且雜，回收物可能為易燃易爆物品，例如

紙箱、塑膠容器、廢電池、瓦斯罐等，如未落實回收分類，更

增加搶救風險。 

(二) 可能存放有特殊化學物品、禁水性物質或農藥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為後續分解或再處理回收物，可能需添

加酸、鹼、特殊化學藥劑或是回收容器內含有禁水性物質及農

藥等；若是有害事業廢棄物回收廠，更可能有存放化學物質廢

料的可能，大部分毒性化學物質以氣態、液態和固態等不同型

態存在，這些物質能經由呼吸、皮膚吸收、食入或傷口進入身

體，造成消防人員危害，因此應先掌握廠區內是否存放化學藥

劑等危害物質及其存放之種類、數量、位置，以利消防人員搶

救佈署。 

(三) 廠區內動線雜亂 

為存放大量回收物品，回收場內通常僅保留一部車輛足以

通過之空間，且四周堆滿回收物，不利消防車輛進入及提供人

員搶救佈署、作業空間。 

(四) 回收物品堆置不穩固及地面異物 

若回收物品暫存量暴增，回收工廠面積不足，大量往上堆

積的回收物品可能因為不穩固而有坍塌之疑慮；另廠區通道若

有油漬堆積或是玻璃、金屬等回收物品碎片，可能造成救災車

輛、裝備及人員的損害。 

(五) 火載量大、水源不足 

回收物提供大量可燃物，且以堆置方式存放，常會造成火

勢悶燒，增加搶救難度，需長時間救災，且場所設置地點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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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郊區，消防水源不足，須尋找替代水源或請求水庫車支援，

來回載水建立循環送水機制。 

(六) 重機具支援救災風險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救災現場常需怪手等重機具支援，協助

將悶燒物品開挖，殘火處理，但廠內動線、空間狹小，如何預

留機具作業空間及水線部屬，及消防人員與機具駕駛溝通問題，

亦需預先思考。 

(七) 業者危機意識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業者應充分了解廠內高災害風險回收廢

棄物之種類及處理流程，更需重視火災預防工作，對可能引起

火警的微小火源確實管理，廠內區域嚴禁煙火，並建議設置消

防安全設備，以降低火警發生機率，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三、 災害歷史案例 

(一) 案例一 

1、 發生時間：106年 11月 2日 11時 58分。 

2、 發生地點：○○縣○○鎮○○路○○號。 

3、 現場概況：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廢棄物堆積面積約 3000 平方公尺，堆

疊高度約 7 公尺高，火載量大，現場火勢燃燒猛烈並不時傳出

爆炸聲響，燃燒面積約 900 平方公尺，東北風助長火勢成長迅

速，廠區內一棟住宅位於下風處，並緊鄰回收物，初期消防人

員全力侷限火勢，防止延燒住宅。 

因回收物品層層堆疊，射水僅能壓制火勢，底層仍持續悶

燒且不時傳出爆炸聲響，一旦移開水線火舌立即竄出，本次救

災共計出動各式消防車輛 6 部、消防人員 35 名、義消 27 名，

並徵調 3部怪手，搶救時間長達 12小時 37分，使用氣瓶達 80

支。（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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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4、 人員傷亡狀況：無人員受傷。 

5、 案例檢討： 

(1) 執行搶救措施前，應先詢問災害現場、工廠之管理權人或其他

關係人，瞭解現場作業情況及是否堆積有危害物質。 

(2) 多數縣市採一鄉鎮一分隊配置，每一分隊都是獨立作戰區，各

分隊消防人力普遍不足，支援人力有限，如有長時間救災需要

可考慮將輪休同仁召回。 

(3) 重機具開挖時搭配射水容易產生大量濃煙，導致視線不佳影響

重機具操作移動，並增加消防人員救災危險性。 

(4) 現場空氣汙染嚴重，除前線消防人員配戴空氣呼吸器，其餘人

員應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器具。 

 

(二) 案例二  

1、 發生時間：109年 9月 20日 7時 49分。 

2、 發生地點：○○縣○○市○○大橋下。 

3、 現場概況： 

災害地點為臨時大型家具廢棄物臨時堆置場，第一梯次出

勤車輛前往途中即可看見大量黑色濃煙，救災車組到達現場時，

火勢猛烈，濃煙沖天壟罩路橋，整起火警燃燒面積約 300 平方

公尺，本次救災共計出動各式消防車輛 9部、消防人員 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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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消 7 名，並徵調 1 部怪手，搶救時間達 2 小時 42 分。（如

圖 2） 

 圖 2 

4、 人員傷亡狀況：無人員受傷。 

5、 案例檢討： 

(1) 現場水源缺乏，應先行尋找附近是否有可用消防栓或是灌溉用

水，若無水源，應立即請求指揮中心加派水庫車支援，採來回

載水中繼，確保水源持續不間斷。 

(2) 現場指揮官應視狀況請員警到場協助交通管制，確保消防人員

的安全。 

 

四、 安全注意事項 

(一) 燃燒產生大量濃煙及有毒性氣體 

廠內堆放大量高分子聚合物，如 PET、PVC、PP、PE、PS

等材質，燃燒時將會釋放大量黑煙和有毒性氣體；另外現場若

存放有特殊化學藥劑，亦有可能產生腐蝕性氣體或粉末，雖然

部分資源回收場為開放性空間，但消防人員於現場救災，穿著

全套個人防護裝備及空氣呼吸器是絕對必要的；其餘人員應視

現場空氣檢測結果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器具，並避免位於下風

處。 

(二) 高輻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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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警產生的輻射熱可能很強烈，燃燒物

質的種類、數量及儲放的方法皆會影響火災時輻射熱的大小，

消防人員應穿著全套個人防護裝備並確認皮膚無裸露部分，以

避免不必要的灼傷，另外也必須注意長時間救災產生熱衰竭狀

況。 

(三) 尖銳物穿刺及割傷 

災害現場資源回收銅、鐵、鋁等金屬，玻璃、金屬釘均可

能分布在各個區域，應提高警覺以防遭受尖銳或破碎物品的傷

害。 

(四) 回收物堆疊 

回收物的堆疊可以創造出更多儲放空間，如報廢車輛或捆

紮回收物的堆疊，當下方的回收物發生火警時，除了容易向上

延燒外，堆疊中的回收物也可能因火勢，導致結構弱化受損而

不穩定，發生坍塌的危險，搶救過程亦應注意回收物底部燒空

而產生墜落的意外。 

(五) 高危險性回收物 

高壓、有機溶劑金屬瓶罐，如殺蟲劑、瓦斯罐、噴漆、噴

霧式髮膠等，由於金屬瓶內可能含有易燃氣體或有機溶劑，例

如乙醇、丙烷及丁烷，若受熱或外力擠壓，可能發生爆炸或彈

射的危險；而回收鋰電池，可能因受潮、穿刺、彎折及高溫等，

造成內部絕緣破壞或外部短路，引發熱失控劇烈燃燒反應；另

外資源回收物品內夾雜有活性金屬或禁水性物質，遇水將產生

劇烈氧化反應，釋放氫氣和高熱，伴隨火焰甚至爆炸現象，活

性金屬燃燒時可能產生刺眼強光。 

(六) 現場機械設備 

現今工業高度自動化，各機械設備可能設定時間自動啟動，

因此在滅火時應特別留意；另外大量射水時也應注意周遭是否

有機電設備，搶救之前應進行斷電，以避免機械設備作動或漏

電導致的危險。 

(七) 重機具操作風險 

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通常需搭配挖土機或小山貓等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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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開挖，才能有效實施滅火攻擊及殘火處理，徹底排除悶燒

狀況，當消防人員射水時，容易產生大量濃煙，導致視線不佳

影響重機具操作移動，增加消防人員救災危險性，因此消防人

員務必於重機具的迴轉半徑外實施搶救；另機具行進及操作中

噪音極大，應以旗子或無線電與駕駛溝通。 

(八) 不穩固的地面 

消防人員攀登回收或垃圾堆上進行滅火或殘火處理，應考

量所堆置的廢棄物品內部結構鬆散並可能因悶燒而燒空，加上

長時間的燃燒或悶燒造成大量的熱累積，消防人員若陷入其中

不僅逃脫不易，更可能有熱衰竭或燒燙燒等風險。 

(九) 預擬救災輪班機制及建立後勤補給 

資源回收廠面積廣闊，大量可燃物堆積，火載量大，火災

發生後，雖可透過戰技戰術控制火勢、阻隔延燒，但必然伴隨

悶燒情況發生，因此殘火處理階段可能達數小時甚至數日之久，

對於消防人員體力及救災車輛性能都是一大考驗，指揮官必需

考慮消防人員及救災車輛的疲勞程度，必要時針對人員及車輛

編排輪班機制，設立人員休息區，指定後勤人員負責消防人員

食物、飲水及救災器材所需油料等後勤補給工作。 

 

五、 結語 

針對資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無論現場火勢大小，我們不清楚

燃燒物是什麼？煙霧是否會對健康造成危害？風向為何？與水接觸

會不會爆炸或助長火勢？因此，在沒有適當的安全個人防護裝備及

器材下，應避免貿然進入或是貿然出水搶救。 

救災車組出勤途中，指揮官應請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持續蒐整

火場資訊，到達現場確實執行危害辨識，確認資源回收處理工廠平

面圖及各分區堆置廢棄物品種類後再決定搶救方針，必要時請求橫

向單位（如環保局或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等）支援協助；另在投

入大量救災人力後，安全官在執行消防人員安全管控工作必定成為

一大挑戰，且在長時間且高負荷狀態執行救災，體力及精神耗損將

增加消防人員受傷風險，因此必須妥為編組，以利輪番更替進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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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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